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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亮出法治政府建设成绩单
法院、司法局共同发布《2024年度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案件分析报告》

● 铁岭全市法院新收一审行政案件同

比下降24.76%，全市行政复议机关新收

案件同比上升90.08%。

数字意义：表明随着行政复议体制改

革深化，特别是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

后，行政复议逐渐成为行政相对人解决争

议的首选渠道，其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

作用日益凸显。

● 行政机关败诉率同比下降7.01个

百分点；行政复议机关纠错率同比上升

5.42个百分点。

数字意义：反映出全市行政机关执法

水平总体提升，行政复议的内部监督和自

我纠错功能得到加强。

● 开庭审理的一审行政案件，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在100%。法院一审

调撤率23.38%，同比上升6.48个百分点；

行政复议案件调解和解率18.51%。

数字意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实现常态化，行政争议实质化解成效初显。

本报讯 驻铁岭记者江海峰报道 6月

6日，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与铁岭市司法

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共同发布

《2024年度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案件分析报

告》（俗称白皮书），旨在深化府院联动，共

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白皮书指出，部分领域执法规范化水

平不高、基层执法能力不足、实质化解争

议能力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据此，白皮

书建议：厚植法治思维，提升依法履职能

力；夯实基层基础，严格规范行政执法；深

化府院联动，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

施以来，铁岭全市行政复议工作在护航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

贡献。

下一步，铁岭市法院和铁岭市司法局

将继续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践行为

民司法，强化监督制约，提升府院联动效

能，推动行政争议全链条化解，努力让行

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既有法治力度，更有民

生温度。

2024年数据解析

问：从去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监督法》进行修改到我省《办

法》出台，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答：在监督法草案起草和审议期间，

我们密切关注修法动态，积极参与全国

人大征求意见工作；监督法出台后，我

们迅速推动将修改《办法》列入年度立

法工作计划，专门成立省人大常委会机

关实施监督法办法修法研究小组，发动

机关全体人员参与到修改《办法》起草

工作中来。

修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

严格遵循监督法、地方组织法等法律法

规，紧扣法定监督权限，围绕提升监督质

效，着力细化监督程序、完善监督内容、

增强监督刚性等，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

见，先后召开10余次座谈会，还通过实地

考察、电话沟通等方式，学习借鉴其他省

份立法经验和最新立法成果。

力求使修订后的《办法》成为适应人

大监督新形势新要求、反映辽宁人大监

督工作新特点新经验的“工作手册”。

问：在《办法》的立法情况介绍中，对

完善监督程序着墨较多，可以再详细解

读一下吗？

答：首先，我们将其中一章的标题改

为“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包括“一

府一委两院”向本级人大常委会作的各

类专项工作报告。并规定，在听取和审

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可以组织开展视察、

调研，接受监督机关对发现的问题要在

报告中回应。

其次，在执法检查工作机制方面，突

出了对执法检查的总体要求，明确了执

法检查方案内容。如根据需要，上级人

大常委会可与下级人大常委会联动开展

执法检查，也可以根据区域协调发展需

要协同开展执法检查。还对执法检查的

“后半篇文章”作了具体规定：人大常委

会可以对执法检查报告作出决议；“一府

一委两院”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将

执行决议的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主

任会议可以决定将“一府一委两院”有关

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

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还可以实施跟踪

检查。

修改后的《办法》细化了程序机制。

明确开展专题询问应当制定方案；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监察委员会、人民法

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应当到会，

听取意见，回答询问，不得推脱或者回避

问题，不得对询问人提出反问或者质疑。

同时，增加专题调研的监督方式，要

求在制定监督计划时确定专题调研议

题；对单独开展的专题调研要求事前制

定工作方案、事后形成调研报告。

问：如何保证人大监督的质效？

在这次《办法》修订中有怎样的考虑和

设计呢？

答：正如监督法一样，我省的《办

法》也是规范常委会监督行为的“程序

法”，通过对运用各项监督方式进行科

学的机制设计，确保人大监督既有尺

度又有力度。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的

审议意见、作出的决议是人大监督成

果的主要体现，如何处理意见、决议关

乎人大监督的权威性和实效性。在众

多的程序机制中，我们紧紧抓住审议

意见、决议这个监督工作的“出口”，通

过完善和强化研究处理机制，确保监

督结果最大限度转化为监督效果。为

增强审议意见、决议处理的严肃性，针

对散见在各项监督方式中的不同处理

机制，我们进行了全面梳理，形成了统

一而严格的处理方式，即无论是听取审

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

问，还是专题调研等，都要严格按照规

定程序对待。具体规定了审议意见由

谁整理、由谁审定，五个工作日内即转

交接受监督机关，接受监督机关需按时

限向常委会报告研究处理情况；常委会

对报告作出决议的，接受监督机关执行

决议的情况也要向常委会报告。必要

时，还可以开展跟踪监督。通过环环

紧扣的机制设计，让审议意见、决议等

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保证监督成果

发挥出应有效力。

解读《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亮点


